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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

资的协定的附件 

 

  一、关于第三条 

 

  （一）有关购买、销售和运输原材料和辅助材料、能源和燃料以及各种生产和经营

资料的一切活动，应享受不低于给予与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在遵守

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法律和规章的条件下，并遵照本协定的规定，上述活动的正常进行

将不受任何阻碍。 

  （二）获准在缔约任何一方领土和海域内工作的国民，应能为进行专业活动而得到

适当的物质方便。 

  （三）对缔约一方的国民为参与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而提出的入境、居留、

工作和旅行的申请，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的国内法律给予善意的考虑。 

 

  二、关于第四条 

 

  关于第四条第二款所述的补偿，其款额应相当于有关投资的实际价值。 

 

  三、关于第五条 

 

  （一）关于第五条第（一）、（二）、（三）、（四）款所述款项的自由转移，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应在投资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直接拥有的或通过与中国合作者的

合营企业所拥有的外汇帐户中支出。 

  属于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不论法国投资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

述外汇帐户中的外汇是否足够，均保证投资者转移第五条第（一）、（二）、（三）、

（四）款所述款项： 

  （甲）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批准允许兑换外汇； 

  （乙）中国政府批准的合同规定了外汇来源的； 

  （丙）如果投资者在投资时或根据尔后的某项决定，被专项批准将其产品或服务销

售为不可兑换货币； 

  （丁）第五条第（三）款所述的并经中国银行予以担保的款项； 

  （戊）第五条第（二）、（四）款所述的款项。 

  （二）第五条第（五）款所述的款项，由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保证兑换并自由转移。 

  上述规定将公平地、有诚意地并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执行。 

  （三）第五条所述的合理期间是指根据国际金融惯例通常完成转移手续所需要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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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第八条 

 

  第三款所述仲裁程序如下： 

  （一）仲裁庭将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双方各选择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共同指

定第三名仲裁员，该第三名仲裁员的国籍与双方任命的两名仲裁员的国籍不同，并且应

是同本协定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民。仲裁庭所有成员应自第一名仲裁员任命

之日起三个月内任命。 

  （二）如果一方或另一方未任命其仲裁员，或两名仲裁员未能在上款规定的期限内

就选择第三名仲裁员达成协议，则双方的任何一方均可要求斯德哥尔摩商会主席作出缺

额性任命。 

  （三）仲裁庭将在有关双方共同选择的第三国举行会议。如自最后一名仲裁员任命

之日起的 45 天内未作出选择，则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仲裁庭按多数票裁决。 

  裁决应按照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本协定的规定进行。 

  其程序将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制定。仲裁庭的裁决应说明理由。

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在必要时，仲裁庭将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对裁决作出解释。 

  双方各自负担其仲裁员及仲裁过程中各自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和有关其他支

出由双方平均负担。 

  1984 年 5 月 30 日订于巴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代表 

        国务院总理         总    理 

        赵  紫  阳         皮埃尔·莫鲁瓦 

        （签  字）          （签  字）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总理阁下，总理先生： 

  我谨提及今天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

投资的协定，并在此载明缔约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如缔约双方均成为 1965 年 3 月 18 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

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参加国，双方将举行谈判，以便就可诉诸“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

心”调解或仲裁的争端的种类及诉诸方式达成一项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采取换文形式，

并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如蒙复函确认贵国政府同意本函内容，我将不胜感激。 

  顺致最崇高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赵  紫  阳 

              （签字） 

          1984 年 5 月 30 日于巴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阁下，总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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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谨收到今日来函，内容如下： 

  “我谨提及今天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

护投资的协定，并在此载明缔约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如缔约双方均成为 1965 年 3 月 18 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

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参加国时，双方将举行谈判，以便就可诉诸“解决投资争端国际

中心”调解或仲裁的争端的种类及诉诸方式达成一项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采取换文形

式，并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如蒙复函确认贵国政府同意本函内容，我将不胜感激。” 

  我谨确认，我国政府同意上述内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总理 

             皮埃尔·莫鲁瓦 

            （签字） 

          1984 年 5 月 30 日于巴黎 


